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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9/2021_2022__E6_B2_B3_

E6_B5_B7_E5_A4_A7_E5_c65_539058.htm 河海大学是教育部直

属全国重点大学，是国家实施 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的高校,

也是全国56所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。为适应社会需求，

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，河海大学2009年继续招收艺术类专业

考生。招生专业为播音与主持艺术。 一、招生专业和计划 播

音与主持艺术专业2009年招生人数为35人，其中，播音与主

持艺术方向20人，播音与主持综艺方向15人；面向全国，文

理兼收。 二、报考条件 1、符合普通高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

报名条件。 2、思想品德优良，热爱艺术事业，有一定的专

业基础，普通话标准，学习成绩良好。 3、身体条件符合《

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的标准，五官端正，

无色弱、色盲；身体无缺陷；男生身高1.70米以上，女生身

高1.60米以上。 4、报考播音与主持综艺方向的考生，须具有

声乐或舞蹈专长。 三、报名办法 1、报名时间：2009年1月20

日至2月15日16：00。 2、报名方式：所有考生必须进行网上

报名，不接受现场报名。 具体报名流程如下： （1）网上报

名。点击“河海大学招生信息网”（http://sea.hhu.edu.cn/zsw

）页面上的“网上报名”，进入“网上报名系统”页面，点

击“点此注册”，填写相关信息；注册成功后，再次登录进

入，即可填写、修改并打印报名表。 考生必须按网上提示和

要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，凡不按要求报名，网报信息误

填、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者，我校将不予审核，责任考生自

负。 （2）邮寄材料。材料统一使用A4纸规格（需简单装订



）。材料包括： 网上报名系统生成的报名表，贴好照片（1

寸免冠黑白近照），由所在中学填写相关意见、加盖公章。 

户籍所在地省级招办高考报名后发给的《2009年普通高校招

生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》复印件。 身份证（无身份证者须提

供有效临时身份证或提供贴好本人近照的户口簿复印件且由

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在照片上盖章）复印件。 相关证书复印件

。 只有同时完成网上报名和提供完整书面材料，报名方有效

。 考生书面材料必须于2月16日前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用邮政

特快专递寄（送）到我校学生工作处招生办。请考生于2月21

日至22日再次登录我校网站，确认报考资格审核情况，并按

要求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。 邮寄地址：南京市西康路1

号 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招生办 邮政编码：210098 信封正面请

注明“艺术类报名材料” 四、专业考试 1、报到时间：2009

年2月27日8:3017:00 2、报到地点：南京市西康路1号 河海大学

闻天馆 3、考试时间：2009年2月28日起开始考试 4、所需材料

：参加测试考生须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、2张同底1寸正面免冠

黑白近照、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原件及

报名考试费。 5、考试内容招生专业方向考试科目播音与主

持艺术方向初试：（1）测试形体自然条件。（2）朗诵自备

稿件。（3）回答主考评委提出的相关专业问题。复试：（1

）播读指定稿件。（2）话题评述。（3）才艺表演（可任选

一种）：①声乐；②舞蹈；③小品、曲艺、戏剧、器乐等。

播音与主持综艺方向具声乐专长考生初试：（1）测试形体自

然条件。（2）朗诵自备稿件。（3）演唱自选歌曲1首，并回

答主考评委提出的相关专业问题。复试：（1）话题评述。

（2）演唱歌曲1首（自选，不同于初试）。（3）乐理基础。



（4）视唱并听音。具舞蹈专长考生初试：（1）测试形体自

然条件。（2）朗诵自备稿件。（3）基本功：软开度测试；

把杆测试；跳、转、翻单一测试。（4）表演动作模仿能力测

试，并回答主考评委提出的相关专业问题。复试：（1）话题

评述。（2）舞蹈展示。（3）即兴表演。 五、文化考试 考生

必须参加户籍所在地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一考试

。 六、录取原则 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

，体检达标，高考文化课考试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份重点院

校艺术类专业省控本科分数线的情况下，我校根据生源情况

，将考生专业考试成绩和高考文化课考试成绩按比例（6:4）

折合成总分排序，德智体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。 七、学费 学

费标准：每生每学年6800元。如遇国家调整2009年艺术类本

科学生学费标准，我校将按照国家批准的新标准收费。 八、

有关事项 1、取得我校专业考试合格资格的考生须按照生源

所在省级招办的规定参加高考报名、文化考试、填报志愿。

2、专业考试合格者，若考生所在省份有相关艺术类专业统考

要求，考生须参加并取得合格资格。 3、在我校组织的专业

考试中被认定作弊的考生，我校将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做

好2009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将考

生名单上报生源所在省级招办，由省级招办取消其当年艺术

类专业报考资格，并将作弊事实记入其高考诚信电子档案。

4、新生入学后，学校根据招生政策和录取标准进行复查，凡

不符合条件或有舞弊行为的，取消其入学资格。 5、考生参

加我校专业考试期间交通、食宿等费用一律自理。 九、联系

方式 咨询电话： （025）83786699 83787949（兼传真） 河海大

学招生信息网网址： （http://sea.hhu.edu.cn/zsw） 十、本简章



由河海大学委托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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